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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服务

简并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报表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7 号

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持续深化税务系

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税收营商环境，深入开展“便民办税春风行动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企业所得

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

报表，简并优化了信息报告内容和方式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居民企业或其通过境内合伙企业，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任何一天，直接或间接持有外

国企业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达到 10%（含）以上的，应当在办理该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

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简并后的《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二、本公告附表所称受控外国企业是指由居民企业，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依

照外国（地区）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的企业。

在判定控制时，多层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，中间层持有股份超过 50%

的，按 100%计算。

三、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，取得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

系的所得的，参照本公告执行。

四、本公告自 2023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。 2023 年度及以后年度发生的应报告信息，适用

本公告规定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〔 2009〕 2 号）第八章第七十六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七十九条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

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3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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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

一、报告人信息

纳税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企业名称

二、外国企业信息

单位：元人民币

（一）外国企业基本信息

1.外国企业名称

2.外国企业名称（中文译文）

3.外国企业识别号

4.注册地国家（地区）

5.税收居民身份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6.首次取得股权时间

7.主要业务活动

□研发 □持有或管理无形资产 □采购

□生产制造 □销售、市场营销或分销

□行政、管理或支持服务 □融资

□提供劳务 □金融服务 □保险

□持有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 □非营运企业

□其他

8.行业类别及代码

9.是否上市公司 □是 □否

10.报告人持股比例（年末数）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

11.报告人实际投资额（年末数）

12.雇员人数

13.外国企业所在层级

（二）外国企业生产经营信息

14.收入总额

15.股息收入

16.利息收入

17.特许权使用费收入

18.利润总额

19.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

20.资产总额 

21.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

22. 无形资产

23.所有者权益合计 

24. 其中：未分配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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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控外国企业信息

25.受控外国企业构成条件 □股份控制 □实质控制 □不构成控制

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企业 10%以上股份的

其他中方股东信息
股东一 股东二 股东三 股东四 

26. （ 1）持股股东名称 

27. （ 2）纳税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纳税人识别号或身份证号） 

28. （ 3）持股比例

三、报告人声明

我谨在此声明：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可靠

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报告人（签章 )： 报告日期： 年 月 日

四、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税务机关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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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》填报说明

一、报告人信息

1.纳税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：填写境内企业的

纳税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。

2.企业名称：填写境内企业的中文名称。

二、外国企业信息

（一）外国企业基本信息

1.报告人直接或间接投资多家外国企业，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应分

别按每个符合条件的境外被投资企业填报本表。

2.外国企业名称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的名称。填报的名称为外

文的，应同时填报中文译文名称。

3.外国企业识别号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在注册地的纳税识别

号。

4.注册地国家（地区）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的注册地国家（地

区）。

5.税收居民身份所在国家（地区）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税收居

民身份所在国家（地区）。

6.首次取得股权时间：填写报告人首次取得境外被投资企业股权

年度。

7.主要业务活动：根据境外被投资企业在相关国家（地区）开展

主要业务活动情况，在对应项目下勾选一个或多个项目。如果勾选“其

他”，请说明该境外被投资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。

8.行业类别及代码：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

标准，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的行业门类(大类)及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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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是否上市公司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是否为上市公司，若是上

市公司，填“是”，若不是上市公司，填“否”。

10.报告人持股比例：填写所属期末对境外被投资企业的直接持

股比例和间接持股比例。持股比例按照本公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计

算。

11.报告人实际投资额：报告人直接持有境外企业股份时填写。

对境外被投资企业的实际投资额，按照所属期末账载金额人民币数填

报。

12.雇员人数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年末或全年平均雇员人数。

13.外国企业所在层级：填写报告人与境外被投资企业之间的持

股架构中，境外被投资企业所在层级。当报告人直接持有境外被投资

企业时，填“1”；间接持有第一层境外被投资企业时，填“2”。

（二）外国企业生产经营信息

14.境外被投资企业相关信息应为个别财务报表数据，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在税收处理上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15.境外被投资企业纳税年度与我国纳税年度不一致的，与我国

纳税年度当年度相对应的境外纳税年度，应为在我国有关纳税年度中

任何一日结束的境外纳税年度。

16.境外被投资企业使用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进行核算的，按照我

国纳税年度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。

17.收入总额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，包括

主营业务收入、其他业务收入、投资收益、营业外收入等。

18.利润总额：填写境外被投资企业纳税年度会计利润总额。

（三）受控外国企业信息

19.受控外国企业构成条件：企业自行判定是否构成受控外国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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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及控制类型并勾选相应选项。股份控制是指：在纳税年度任何一天，

居民企业持有境外被投资企业 50%以上股份或有表决权的股份；居民

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境外被投资企业 10%以上有

表决权股份，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境外被投资企业 50%以上股份。实质

控制是指居民企业，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股份

控制标准，但在股份、资金、经营、购销等方面对该境外被投资企业

构成实质控制。未达到上述标准的不构成控制。

20.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企业 10%以上股份的其他中方股东信息：

填报所属期末持有境外被投资企业 10%以上股份的其他中国股东（居

民企业或中国居民）信息，如有多个中国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10%以上，

填写持股比例前四位的股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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